
数据信息学院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暂行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依法治校，规范学生日常管理和学生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维护学院安全稳定和公共秩序，促进学

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

育部令第 41 号）、《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长江职业学

院目标管理办法（试行）》（长职院【2012】35）、《长江职业

学院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长职院办文【2016】33号）、《长

江职业学院安全稳定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预案（试行）》（长

职院办文【2016】93 号）和《长江职业学院学生管理规定》（长

职院办文【2017】10 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学院学生日常管理和学院全体教职工。 

第二章 工作目标 

第三条 全体专兼职辅导员应牢固树立责任意识，通过与学

生经常性谈心谈话、经常性查课查寝、主题班会、法律法规和校

纪校规教育等形式，强化学生日常教育和管理，提高学生思想道

德修养、行为规范和安全意识。 

第四条 加强团支部和班级建设，建立学生安全稳定自我管

理机制，坚决做到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防范、早处置，确保学

生安全和学院正常秩序。 

第三章 处置程序 

第五条 学院成立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小组，负责学

院各类学生突发事件的指挥协调和应急处置工作。应急处置工作

小组组成如下： 

组  长：院长、党总支书记 

副组长：党总支副书记 

成  员：学生科长、全体专兼职辅导员、学院当日值班人员 



第六条 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按照“第一时间报告、第一

时间介入、第一时间处置和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进行，并做好

全过程详实记载。具体如下： 

（一）一般突发事件处理（指学生言语、轻微肢体冲突或因

病入院） 

1、班级内一般突发事件，学生所在班级辅导员应第一时间

到场教育调解，化解学生矛盾。 

2、跨班级一般突发事件，所涉学生所在班级辅导员均应第

一时间到场教育调解，化解学生矛盾。 

3、跨学院一般突发事件，学生所在辅导员应及时通知对方

学生辅导员，并第一时间到场教育调解，化解学生矛盾。如与对

方学生辅导员难以协调，应第一时间报学生科。 

4、校外一般突发事件（指未涉及学生人身伤害、较大财产

损失事件等），学生所在班级辅导员应第一时间到场为学生提供

相应帮助，并及时报学生科。 

（二）重大突发事件处理（指学生遭受人身伤害、生命危险、

大额财产损失及自残、自杀、伤害他人倾向和突发重大疾病等） 

1、无论校内、校外重大突发事件，现场学院教职工或学生

所在班级辅导员、学院当日值班人员应第一时间向学院报告并通

知学生家长。学院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向

学校值班领导和学生工作处、保卫处报告。同时，学院党总支副

书记、学生科长和学生所在班级辅导员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配合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或公安机关进行妥善处置。 

2、重大突发事件现场处置结束后，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学

生科长和学生所在班级辅导员应在学院的领导下，全力配合学校

相关职能部门或公安机关做好事件的善后处理工作。 

3、重大突发事件现场处置和善后处理过程中，如遇难以解

决的重大事项，学院院长、党总支书记应第一时间现场指挥协调。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七条 学生突发事件依事情性质、情节轻重、所造成的影

响程度等，严格按照校纪校规给予涉事学生相应处分，涉事学生

所在班级和辅导员追究连带责任。 

（一）一般突发事件责任追究 

1、情节轻微（言语冲突）、未造成负面影响的，责成辅导员

对涉事学生进行批评教育。 

2、情节较重（肢体冲突未造成受伤）的，责成辅导员对涉事

学生（双方）进行批评教育，并要求涉事学生（双方）作出书面

检查并向全班深刻检讨。同时，提请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取消涉

事学生（双方）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并报学校按校纪校规给予

肇事学生（主要责任方）记过处分。相关处理结果在全院通报并

通报学生家长。 

3、经教育屡教不改，在 1 年内与他人发生两次以上（含两

次）肢体冲突（未造成受伤）的，提请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取消

该生奖助学金评定资格，并报学校按校纪校规从重处理（留校察

看）。相关处理结果在全院通报并通报学生家长。 

4、一个班级 1 年内发生 4 起以上（含 4 起）或 1 个月内连

续发生 2 起以上（含 2 起）一般突发事件的，所在团支部和班级

取消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团支书和班长分别向全班作出深刻检讨。

同时，学院对所在班级辅导员提出批评。相关处理结果在全院通

报并通报学生家长。 

5、辅导员所带班级（所有班级）1 年内发生 5 起以上（含 5

起）或 1 个月内连续发生 3 起以上（含 3 起）一般突发事件的，

提请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取消该辅导员年度评先评优资格。相关

处理结果在全院通报。 

（二）重大突发事件责任追究 

1、学生因打架斗殴致人轻伤的，提请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

后，报学校对肇事学生按校纪校规严肃处理（留校察看或开除学

籍，并赔偿医药费）；取消肇事学生年度评先、评优和奖助学金



评定资格，所在团支部、班级取消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团支书、

班长分别向全班作深刻检讨。相关处理结果在全院通报并通报学

生家长。 

2、学生因打架斗殴致人轻伤以上的，提请学院党政联席会

研究后，报学校对肇事学生按校纪校规严肃处理（开除学籍），

并赔偿所涉医药费等相关费用。如肇事学生对所涉医药费等相关

费用赔偿不予配合，则交由司法机关介入处理。同时，肇事学生

所在团支部、班级取消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团支书、班长分别向

全班作深刻检讨，所在班级辅导员取消年度评先评优资格。相关

处理结果在全院通报并通报学生家长。 

3、辅导员所带班级（所有班级）1年内发生两起以上学生因

打架斗殴致人轻伤以上的（含轻伤），除按上述 1、2 条规定处

理外，提请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后报学校处理。 

4、学院所有教职工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未履行第一时间报告、

第一时间现场处置责任的，提请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后报学校，

由学校相关部门根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5、其他重大突发事件责任追究，提请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

后报学校，由学校相关部门根据调查结果对相应责任人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八条 本办法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附件：1、数据信息学院学生突发事件处置流程图 

      2、数据信息学院学生突发事件处置情况记载表 

 

数据信息学院 

2021 年 4 月 28 日 

 



附件 1：             数据信息学院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图 

1、一般突发事件处置（学生言语冲突、轻微肢体冲突未造成受伤、因病入院或校外未涉及学生人身伤害、

较大财产损失事件等） 

 

 

 



2、重大突发事件处理（指学生遭受人身伤害、生命危险、大额财产损失及自残、自杀、伤害他人倾向和突

发重大疾病等） 

 

 
 

 

 

 



附件 2：数据信息学院学生突发事件处置情况记载表（填写时间应精确到“分钟”，具体内容可附页） 

时  间  地 点  第一时间介入人  

是否第一时

间报告学院 

 是否第一时间 

通知辅导员 

 
报告/通知对象 

学院领导  

学生辅导员  

事件基本 

描 述 

 

                        签名：              时间： 

初步处置 

情 况 

 

                        签名：              时间： 

后续处置 

情 况 

 

                       签名：             时间： 

事件处理 

结 果 

 

签名：             时间： 

 


